
 

证券代码：000826         证券简称：桑德环境        公告编号：2011—13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二十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1年 3 月 25日以传真、

邮件方式向董事会全体成员发出关于召开第六届二十四次董事会会议通知，本次会议于 2011 年

3月 29日下午 2:00在北京市通州区中关村科技园金桥产业科技基地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

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7名，本次会议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名。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文一波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董事会

的会议通知以书面方式通知公司监事会，公司监事及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经过认真审议通

过了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审计，公司 2010年度实现利润总额 247,711,799.67 元，净利润

215,757,434.17 元，以母公司净利润 164,476,015.89 元为基数，加上 2010 年初未分配利润

147,483,304.35 元，提取盈余公积 16,447,601.59 元，扣除公司于 2010年实施的 2009年度对

所有者的分配利润 20,667,807.00 元，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利润累计为 274,843,911.65 元。 

公司董事会拟定的201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本公司2010年末总股本413,356,140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共分配现金股利41,335,614.00元。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就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本



 

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同时公司 2010 年利

润分配预案需经公司董事会提交公司 2010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以后方可实施。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 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关于公司 2010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五、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董事会认为：公司建立了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内部控制体系健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证

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公司现有内部控制制度能得到一贯、有效的执行，对控制和防范经营管理风

险、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使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公司目前内

部控制是有效的。公司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对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发表了表示同意的核查意见。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六、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1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建议，公司拟继续聘

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为公司2011年度财务审计机构，聘期为一年，公司2010年度的年报审

计费用为50万元，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确定与其的有关2011年度审计费用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续聘201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

公司在担任公司审计机构期间遵循了《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勤勉、尽职，公允合理

地发表了独立审计意见。经我们商议同意公司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为公司2011年度财务

报告的审计机构。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七、 审议通过了《公司独立董事 2010年度述职报告》；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八、 审议通过了关于张景志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执行总经理职务的议案； 

公司董事兼执行总经理张景志先生因工作变动，向公司董事会提出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

事及执行总经理职务的申请，辞职后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公司董事会接受张景志先生的辞职



 

申请。 

鉴于张景志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后，公司董事会成员构成人数未达到《公司章程》规定，

在公司本次召开董事会推选新的董事候选人至公司召开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新的董事期

间，张景志先生仍履行其董事职务，张景志先生的辞职申请自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选举新的董事成

员后生效。 

公司董事会向张景志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九、 审议通过了《关于推选王志伟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并同时聘任其为公司副

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经营及发展需要，公司董事会决定推选王志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同时聘任王志伟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王志伟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一”），其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

成员任期一致。关于选举王志伟先生为公司六届董事会董事的事项需提交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张书廷先生、周守华先生以及郭新平先生对于本次推选董事、聘任高管发表了

独立董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推选董事、聘任高管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任职资

格的规定，聘任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 审议通过了《关于推选丁志杰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周守华先生因工作原因已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辞职报告（详见公司刊登于

2011年 2月 19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的《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10号]），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将低于董事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一，鉴于此项原因，公司董事

会提名推选丁志杰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其个人简历如下： 

丁志杰先生，1969 年出生，教授、博士生导师。1996 年至今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

工作，期间于 2002年至 2003年，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现任对外

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院长。 

截止目前，丁志杰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

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也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目前，丁志杰先生未持有桑德环境股票，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方式、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有关规定，提名候选人具备相应的任职资格和条件，具备履行职责的能力，会议审议、表决程序

合法。 

公司本次推选丁志杰先生作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事项需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 201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丁志杰先生提名人为公司董事会，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董事

会作出了提名人声明书（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的 2011-15 号公告）；同时独立董事候选人丁志杰

先生也作了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的 2011-16号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张书廷先生、周守华先生及郭新平先生对公司本次推选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了

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的关于董事会推选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于同

日刊登的 2011-17号公告）。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十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合加环境设备有限公司拟收购北京市桑德

环境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所持有的荆门夏家湾水务有限公司 5%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过程中优化管理结构及整合资源的需求，为增强公司在湖北省内水务业务

规模和核心竞争力，公司经与荆门夏家湾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荆门水务”）股东方——北

京市桑德环境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技术公司”）协商，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合加环境

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合加”）拟收购技术公司所持有的荆门水务 5%的股权，由于技术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公司董事长文一波先生，公司本次的股权收购交易行为系关联交易。 

公司经与技术公司平等共同协商，双方以荆门水务 201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为作

价依据，湖北合加收购技术公司所持荆门水务 5%股权对应的支付价款为 4,575,532.59元。 

由于公司与关联法人之间累计关联交易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本次董

事会审议的关联交易事项涉及金额超过公司董事会的审批额度，本项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后需要提交公司 201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在公司召开董事会对本项议案

进行表决时，公司关联董事文一波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合加环境设备有限公司拟收购北京桑德环

保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南昌象湖水务有限公司 9.49%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过程中优化管理结构及整合资源的需求，为增强公司水务业务规模和核心

竞争力，经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合加与南昌象湖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象湖水务”）股东方

——北京桑德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桑德集团”）协商，湖北合加拟收购桑德集团所持

有的象湖水务 9.49%的股权，由于桑德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为公司董事长文一波先生，本次的股权

收购交易行为系关联交易。 

公司经与桑德集团平等共同协商，双方以象湖水务 201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为作

价依据，湖北合加收购桑德集团所持象湖水务 9.49%股权对应的支付价款为 9,252,028.42 元。 

由于公司与关联法人之间累计关联交易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本次董

事会审议的关联交易事项涉及金额超过公司董事会的审批额度，本项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后需要提交公司 201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在公司召开董事会对本项议案

进行表决时，公司关联董事文一波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三、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合加环境设备有限公司拟收购北京绿盟投

资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包头鹿城水务有限公司 1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过程中优化管理结构及整合资源的需求，为增强公司水务业务规模和核心

竞争力，经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合加与包头鹿城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鹿城水务”）股东方

——北京绿盟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盟投资”）协商，湖北合加拟收购绿盟投资所持有的

鹿城水务 10%的股权，由于绿盟投资的实际控制人为公司董事长文一波先生，本次的股权收购交

易行为系关联交易。 

公司经与绿盟投资平等共同协商，双方以鹿城水务 201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为作

价依据，湖北合加收购绿盟投资所持鹿城水务 10%股权对应的支付价款为 13,695,952.85 元。 

由于公司与关联法人之间累计关联交易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本次董

事会审议的关联交易事项涉及金额超过公司董事会的审批额度，本项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后需要提交公司 201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在公司召开董事会对本项议案

进行表决时，公司关联董事文一波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6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关于本次董事会审议第十一至第十三项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司以全资子公司湖北合加收购部分水务类控股子公司股权暨关

联交易事项公告》[公告编号：2011-18]）。 

十四、 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管理办法》；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第一、二、三、六、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及十四项议案，需提交公司 2010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有效并实施。 

 

十五、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10年年度股东大会议案： 

公司决定于 2011年 4月 21日（星期四）14:00-17：00在公司总部召开公司 2010年年度股

东大会。 

关于公司召开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具体事项详见公司刊登于 2011年 3 月 31 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司召开 201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11-14）。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附件一：董事候选人及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董事候选人、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王志伟先生，1971年出生，研究生，会计师，中国国籍，

无境外居留权。曾任职于北京海斯顿环保设备有限公司，历任财务部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等职。2008年8月至今任职于桑德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目前，王志伟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持有公

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也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目前，王志伟先生未持有桑德环境股票，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况。 


